
按照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和《气象部门事业单位

公开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为满

足我局事业单位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我局事业单位面向

部分高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84 名。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简介

河北省气象局成立于 1954 年 12 月，是厅（局）级事业

单位，在中国气象局和河北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作，实行上

级气象主管机构与本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，以上级气象主管

机构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。承担全省气象工作的政府行政管

理职能，负责全省气象工作的组织管理。河北省气象局下设

10 个内设机构，13 个直属事业单位。全省气象部门设 11 个

市气象局， 雄安新区气象局，145 个县（市）气象局（站）。

二、招聘原则和方式

坚持德才兼备和民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在考

试考核的基础上择优聘用。

按照发布招聘公告、报名及资格审查、招聘考试、考察、

体检、拟聘人员公示、聘用等步骤进行。

三、招聘岗位和人数

各招聘单位的招聘岗位、招聘人数、招聘岗位条件等详

见《河北省气象局 2021 年公开招聘气象类专业应届高校毕

业生岗位信息表》(附件 1)。专业根据中国气象局人事司《气

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（附件 2）认定。



四、招聘对象和条件

应聘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
2.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（1985 年 7 月及以后出生）。

3.应届高校毕业生[含国家统一招生的 2019、2020 年普

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，其户口、

档案、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，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

就业主管部门（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）、各级人才交流

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]。

4.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

德。

5.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

体条件。

6.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他资格条件。

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、失信被执

行人，尚未解除党纪、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人员，

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，以及

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

员，不得报考。此外，应聘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

关系的招聘岗位。

回避关系是指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第六条有

关规定，凡与聘用单位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



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、近姻亲关系和其他亲属关系的应聘

人员，“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

系的管理岗位，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位聘

用至从事组织（人事）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务工作的岗位”。

五、招聘程序

（一）发布信息

在中国气象局、河北省气象局、相关高校等网站发布招

聘信息，在线接收简历。

（二）报名

采取在网上报名，用人单位网上初选，现场面试的方式。

报名时间及方式：

2020 年 11 月 13 日早 8 点前填写《河北省气象局 2021

年公开招聘气象类专业应届高校毕业生报名表》（附件 3）

和个人简历电子版（须含本人照片及基本情况，四六级证书、

就业推荐表及成绩单）发送至 hbqxgwy2016@126.com。邮件

名称统一格式为“学校—姓名—学历—专业—手机号—报考

岗位”。

（三）用人单位网上初选

为合理控制考试人员规模，对于应聘毕业生数量较多的

岗位，用人单位采取电话、视频、网络等形式组织网上初选。

未进入初选名单的考生仍有一次机会报考其他应聘人数较

少的岗位。用人单位网上初选后形成最终现场面试人员名单。



（四）考试

气象类专业毕业生采取直接面试的考试方式。现场面试

时间初步定于 11 月中旬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面试前将进行资格审查，考生在现场资格审查时应提交

以下材料：

1.个人简历 9 份（须含本人照片及基本情况，四六级证

书、就业推荐表及成绩单复印件）；

2.身份证、学生证原件；

3.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原件；

4.成绩单（加盖公章）原件；

5.所在学校加盖公章的就业推荐表原件。

6.学校就业部门加盖公章的就业协议书全份。

提供材料均需真实有效且缺一不可，否则取消面试资格。

（五）体检、考察

根据考试成绩，按 1：1 比例在最低合格线以上人员中

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选。体检工作由河北省气象局

统一组织，体检参照现行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执行。体检合

格者，由河北省气象局组织考察，并对其资格条件进行复查。

体检、考察不合格的，取消拟聘人选资格。

（六）公示



经体检、考察合格的，确定为拟聘用人选，在中国气象

局、河北省气象局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

日。

（七）聘用

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按程序办理相关聘用手续，签订

聘用合同。所有岗位要求最低服务年限 5 年（含试用期）。

被聘用人员按相关规定实行试用期，试用期一并计算在聘用

合同期限内。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，予以正式聘用，不合格

的，取消聘用。

咨询电话：周老师 0311-67108837

河北省气象局

2020 年 11 月 5 日


